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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《《 2000年入境年入境年入境年入境 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在法案委員會 2001年 2月 6日會議席上，閣下同意入境事務處
處長 (下稱 “處長 ”)如要求進行指明的基因測試，上述法案並不具有阻止
有關的申請人 (或在其申請中所聲稱的生父或生母 )拒絕接受該測試而
選擇由另一間 (或系列的 )化驗所進行類似測試的效力。在上述後一種情
況下，處長亦不能拒絕考慮自行安排進行的測試所得的結果。此外，

閣下亦在會議席上表示，由於處長有權根據申請人 (或其聲稱的生父或
生母 )沒有接受指明的測試而作出適當的推論，因此，處長會作為一種
慣常做法而非因有任何明訂的法定規定，要求申請人或其聲稱的生父

或生母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解釋沒有接受測試的原因。

鑒於上述問題引起不少關注及討論，謹請閣下進一步澄清下

述問題，以助瞭解有關條文   

(a) 倘申請人一方面拒絕接受指明的測試，另一方面則自行安排

在已獲得適當認可資格的化驗所進行測試，當局如可以的

話，可作出何種不利或相反的推論？

(b) 倘申請人僅拒絕接受指明的測試，但並沒有接受任何其他自

行安排的測試，當局是否有需要作出任何推論？申請人沒有

接受測試此事實本身，是否已足以讓處長以缺乏其他證據支

持有關申請為理由拒絕該項申請，因而無須從中作出任何推

論？不要忘記處長不能信納原有證據在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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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倘申請人及其聲稱的生父或生母分別選擇在不同的化驗所進

行測試，情況又將如何？此情況對於處長的推論 (如有的話 )，
以及分開進行測試的技術問題和結果有何影響？

(d) 倘處長因申請人沒有接受指明的測試而作出不利的推論，申

請人會否獲得通知，並獲給予作出申述的機會？

謹請閣下於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前，及早就上述問題作出回

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張炳鑫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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